
— 1 —

芒政办发〔2019〕43 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打击固体
废物环境违法行为“清废行动 2019”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

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将《芒市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

行为“清废行动 2019”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抓好贯彻落实。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此件公开发布） 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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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
“清废行动 2019”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扎实推进净土保卫

战，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等违法犯罪行为，根据《生

态环境部关于请支持落实〈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有关

工作方案的函》（环办水体函〔2019〕211 号）、《中共云南省委 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实施意见》（云发〔2018〕16 号）、《云南省固体废物污染

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云环发〔2018〕46 号）、《关于开展打击

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环办执法〔2019〕34

号）、《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的通知》（德环监〔2019〕17 号）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的通知》（NO.475）文件要求，结合芒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改

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建设宜居宜业生态田园城市，

创造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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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要求

加大固体废物科普教育，大力推进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置，针对固体废物产生源头、运输、接收、处置等关键

环节，加强部门间和区域间联动监管，健全联防联控合作机制，

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等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消除环

境安全隐患；发现并查处一批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大案要

案，遏制非法转移倾倒案件多发态势，坚决保护芒市诸河流域生

态环境安全。

三、工作目标

完成摸底排查、交办核实、整改监督、帮扶建制四项重点任

务，推进固体废物从乱堆乱放向分类、规范、科学处置转变，有

效遏制非法转移倾倒案件多发态势，建立固体废物监管长效机

制，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四、工作范围

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放、贮存、倾倒和填埋

点。各企业原材料、锅炉废渣，施工场地沙、石、料，要求按照

全覆盖遮挡、落实防护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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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领导

为切实有效推进全市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顺利

开展，确保任务全面落实，成立芒市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

行动（以下简称“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毛 晓 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组长：付正江 市政府分管环保工作领导

成 员：郝 炜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革 新 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局长

赵明快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黄贵邦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罗利宏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缪 刚 市综合执法局局长

吴 涛 市水利局局长

李茂新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杨国伟 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

林正强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杨 飞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

杨 燕 勐焕街道办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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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二所旺 芒市镇人民政府镇长

莫月品旺 风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煜丞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周富 勐戛镇人民政府镇长

胡文学 芒海镇人民政府镇长

金 玲 轩岗乡人民政府乡长

梅学平 江东乡人民政府乡长

文自哨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乡长

尹新学 中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陈绍国 西山乡党委书记

郭明华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刘安遥 遮放农场管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办公室主任

由革新同志兼任。负责统筹做好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落实专项小

组决定事项；研究提出清废行动有关部门责任清单，督促协调各

乡镇（街道、农场）、市直有关部门抓好贯彻落实。

六、工作职责

（一）对芒市建城区范围内固体废物乱堆乱倒行为进行排

查，对芒市建城区范围内各施工工地落实六个百分百（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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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挡率达到 100%；进出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工地物料篷盖率

达到 100%；场地晒水清扫保洁率达到 100%；出入车辆清洗率达

到 100%；项目全工期做到喷雾除尘机除尘应用率达到 100%）情

况进行排查。（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二）对全市违法倾倒固体废物的拉运车辆进行排查。（牵

头单位：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三）对全市水利工程落实六个百分百落实的情况排查（施

工现场围挡率达到 100%；进出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工地物料

篷盖率达到 100%；场地晒水清扫保洁率达到 100%；出入车辆清

洗率达到 100%；项目全工期做到喷雾除尘机除尘应用率达到

100%）情况进行排查。（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四）对已经列入违建、大棚房整治名单，结合违建、大棚

房整治要求进行拆除后固体废物清理及复垦工作排查。（牵头单

位：市自然资源局，配合单位：乡镇（街道、农场）

（五）各乡镇（街道、农场管委会）针对各自行政区域内违

规堆存固体废物情况进行排查。（牵头单位：乡镇（街道、农场）

七、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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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排部署阶段（2019 年 9 月 12 日前）

以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等违法犯罪行为为问题导向，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主要领导一手抓，具体工作人员专人负责

的工作方式开展清废行动，将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清废行动顺利

开展，取得实效。

（二）摸底排查阶段（2019 年 9 月 15 日前）

各有关单位、乡镇（街道、农场），严格落实工作责任，依

据各自职能职责，对工作范围内违规堆存固体废物情况进行排

查，摸清固体废物非法贮存、倾倒和填埋点，对固体废物进行鉴

别分类，形成自主排查问题清单。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前将排查

问题清单和整改方案报送至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整改督办阶段（2019 年 9 月 28 日前）

一是按照“排查一批、交办一批、挂牌一批、整改一批、公

开一批”的工作要求，形成清单作战、高强度监管态势。二是清

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各职能部门，乡镇（街道、农场）

反馈排查问题清单后，立即针对排查问题清单组织开展现场核

查，并明确排查问题清理责任主体，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工作。三

是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接到上级交办的疑似问题清

单后，应立即组织现场核查，对固体废物不存在或堆存物已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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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该问题从清单内剔除；对核实的问题，确认存在问题属性，

积极实施整改。四是按照“清理、溯源、处罚、公开”要求组织

清理整改工作。对自主排查问题和已经核实的疑似问题，要分批

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及时分类处置。

五是涉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的，由公安机关严厉查处。

（四）问题核查阶段（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所开展整改工作要公正、公开，逐一交办，实施分类处理、

分级挂牌。2019 年 12 月前要对各问题点位的整改进展、整改完

成情况进行现场督查。对完成整改的问题，按程序予以解除挂牌

督办；对督办问题处置不当、未按期完成整治的，加强帮扶指导，

督促尽快完成；对现场处置工作组织不力、未依法查处环境违法

案件的，将相关情况集中公布，提出约谈、问责建议。同时，适

时开展“回头看”，对挂牌督办情况、问题整改进展等情况进一

步核实，巩固整改成效，各有关单位、乡镇（街道、农场）要予

以积极配合。2020 年 2 月底前，所有交办问题基本完成整改。

各乡镇（街道、农场）市直有关部门，要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前，

将整改总结报告报送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清废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上报。

八、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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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由清废行动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全市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

行动开展落实情况。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要按照方

案要求，明确任务目标，强化统筹安排，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加大督查、排查力度，建立长效机制。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列

出整改清单，做到发现一起，挂账一起，整改一起，销号一起。

（二）广泛宣传，加强教育。利用多种手段，加强固体废物

污染治理宣传教育，普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知识，做好法律法规

政策解读，积极营造全民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提高公众和社会

组织参与的积极性，鼓励举报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等

问题。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集中开展警示教育。

（二）强化监管，严格追究。专项行动中，如发现自查自改

不认真、隐患整治不彻底、责任不落实、组织不得力、执法不严

格、工作不严密的，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对内外勾连、利

益输送甚至充当非法倾倒处置“保护伞”的工作人员，一查到

底，从重处理。

各乡镇（街道、农场）、有关部门要明确 1 名联络员，并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前将联络员名单（含姓名、职务、联系电话）报送

至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本方案下发后各有关部

mailto:（四）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要明确1名领导和工作人员专门抓此项工作，并于2019年8月21日前将联络员名单（含姓名、职务、联系电话）报送至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本方案下发后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每月28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简报发送至指定邮箱（75657283qq@.com）。
mailto:（四）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要明确1名领导和工作人员专门抓此项工作，并于2019年8月21日前将联络员名单（含姓名、职务、联系电话）报送至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本方案下发后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每月28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简报发送至指定邮箱（75657283qq@.com）。
mailto:（四）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要明确1名领导和工作人员专门抓此项工作，并于2019年8月21日前将联络员名单（含姓名、职务、联系电话）报送至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本方案下发后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每月28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简报发送至指定邮箱（756572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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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乡镇（街道、农场）每月 28 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简报发

送至指定邮箱。联系人及方式：项永明，手机：18988235292 座

机：0692-2113292，邮箱：75657283qq@.com。

附件：1．“清废行动 2019”挂牌督办标准

2．固体废物问题点位排查情况统计表

3．“清废行动”工作进展情况表

4．德宏州芒市“清废行动 2019”简报（样本）

────────────────────────────────────────────────────
抄送：市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执法局、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

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交警大队。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 日印发
────────────────────────────────────────────────────

附件 1

mailto:（四）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要明确1名领导和工作人员专门抓此项工作，并于2019年8月21日前将联络员名单（含姓名、职务、联系电话）报送至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本方案下发后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每月28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简报发送至指定邮箱（75657283qq@.com）。
mailto:（四）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要明确1名领导和工作人员专门抓此项工作，并于2019年8月21日前将联络员名单（含姓名、职务、联系电话）报送至清废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本方案下发后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农场）每月28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简报发送至指定邮箱（756572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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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废行动 2019”挂牌督办标准

一、部级挂牌督办。凡是涉及危险废物堆存点位的；西南诸

河水系干流及其一级、二级支流两侧现状岸线向陆地延伸 10 公

里范围内一般固废 100吨以上、生活垃圾 500 吨以上的，由生态

环境部挂牌督办。

二、省级挂牌督办。西南诸河水系干流及其一级、二级支流

两侧现状岸线向陆地延伸 10 公里范围内一般固废 100 吨以下、

生活垃圾 500 吨以下的，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挂牌督办。

三、其他。此外，符合挂牌督办标准，但县（市）人民政府

确实能够做到立查立改，或作出书面承诺在较短时间内能彻底完

成整改（原则上不超过 1 个月），可以暂不挂牌督办；如在承诺

期内未能完成整改，将继续实施挂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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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固体废物问题点位排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固体

堆放物

编号

所在位置 现场排查情况 整改完成情况

所在行政区名称
位置

描述
经度 纬度 堆存物质情况

堆存数量

（吨）或

堆存面积

（m2）

整改

期限

当前

进展

州（市）
县

（区）
乡镇 度 分 秒 度 分 秒

固体废物

（是、否）
废物类别

1

2

3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①“废物类别”一栏填“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中的一种或几种；

②“整改期限”需明确到天，如 2019 年 6 月 30 日，且不能晚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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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清废行动”工作进展情况表

报送单位：（加盖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县（市） 工作开展情况简述

基本情况
生态环境部

挂牌督办情况

省生态环境厅

挂牌督办情况

问题总数
已完成

清理整改数

挂牌

督办数

已解除

挂牌督办数

挂牌

督办数

已解除

挂牌督办数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①工作开展情况简述，用不多于 100 字简要描述当前工作进展，工作开展情况等。

②问题总数=自主排查问题清单数+疑似问题清单数中已核实确认属实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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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德宏州芒市“清废行动 2019”简报（样板）

XX 乡镇（街道、农场） 2019 年 X 月 X 日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XX 县（市）工作部署情况。组织开了 XXX 会议，

XXX 作出了 XXX 批示。XXX 进行了现场检查。出台了 XXX
文件。

（二）XX 县（市）工作推进情况。截止 2019 年 XX 月 XX
日，生态环境部卫星中心共交办我县（市）疑似固废遥感影像问

题解译清单 X 批，共 XX 个问题，已核实 XX 个固废堆存点位，

发现 XX 点位存在问题，其中危废 XX 点位、一般工业固废 XX
点位、建筑垃圾 XX 点位、生活垃圾 XX 点位、混合 XX 点位。

已完成整改 XX 点位，正在整改中 XX 点位。

二、宣传报道情况

（一）信息公开情况。在德宏州生态环境局 XX 县（市）分

局微信公众号或微博公开发布 XX 条“清废行动”信息。

（二）宣传报道情况。XX 县（市）广电网络媒体宣传“清废

行动”工作情况。

三、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包括危废、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处置设施的建设情况；

清废工作的制度、机制建设情况。


